
休假得保留至第三年實施之日數認定方式 

 

 

法規：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10 條第 2項規定，應休假日數以外之休假，當年未休假且未

予獎勵者，得累積保留至第 3年實施。但於第 3年仍未休畢者，視為放棄。 

 

說明：上述所說休假保留實施年度，是指公務人員經奉准保留的休假，得自休假核給當年度

的次年（按：第 2年）及第 3年內實施，至第 3年期滿仍未休畢者，就視為放棄~~ 

💡💡以小美為例來說明： 

小美 113 年休假日數為 14 日，其中應休假日數為 10 日，可保留的休假日數為 4日，

113 年是休假核給的當年度，114 年是保留休假的第 2年，115 年是保留休假的第 3

年，所以小美 113 年的休假得保留至 115 年實施，至 115 年期滿仍未休畢，就視為放

棄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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